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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的特色

創業板乃為較於聯交所上市的其他公司帶有更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上市的市場。

有意投資者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考慮後方作出

投資決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經驗豐富

的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的新興性質使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承受較於主板

買賣的證券為高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亦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

通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報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報告全部

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報告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提供有

關昌利（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各董事（「董事」）願就本報告共

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並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深信：

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或欺詐成份；及並無遺

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使本報告所載任何聲明或本報告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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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未經審核營業額約23,700,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35.6%。營業額減少主要源於配售及包銷佣金減少

10,200,000港元及來自客戶之利息收入減少3,900,000港元。

•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未經審核溢利

及全面收益總額約11,600,000港元。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相較二零一六年同期大幅減少，主要源於本公司於配售及包銷佣金及來自客

戶之利息收入下降。

•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分別為約0.53港

仙（二零一六年：每股基本盈利約0.95港仙）及約0.53港仙（二零一六年：每股

攤薄盈利0.95港仙）。

•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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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

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及二零一六年同期之未經審核

比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附註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營業額 3 12,439,675 25,206,571 23,736,155 36,847,825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

交易所得淨額 1,055,995 1,301,200 1,360,435 1,301,20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公

平值變動淨額 (194,092) 2,028,730 (628,932) 1,912,930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淨額 4 365,326 114,143 714,159 116,295
行政開支 (5,462,793) (9,484,636) (11,012,656) (15,082,506)
融資成本 (53,241) (79,076) (124,638) (207,340)    

除稅前溢利 8,150,870 19,086,932 14,044,523 24,888,404
所得稅開支 6 (1,380,155) (3,110,186) (2,417,734) (3,905,123)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6,770,715 15,976,746 11,626,789 20,983,281    

以下人士應佔之期內溢利及全面

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6,770,715 15,965,423 11,626,789 20,973,619
非控股權益 — 11,323 — 9,662    

6,770,715 15,976,746 11,626,789 20,983,28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每股盈利

 — 基本 8 0.31港仙 0.73港仙 0.53港仙 0.95港仙    

 — 攤薄 8 0.31港仙 0.73港仙 0.53港仙 0.95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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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元 港元

非流動資產

廠房及設備 9 1,770,342 2,068,556

無形資產 20,441,447 21,039,733

其他資產 1,744,101 1,745,491

租金及水電按金 708,895 708,895

應收貸款 11 29,369 33,551  

24,694,154 25,596,226  

流動資產

貿易應收款項 10 92,182,774 92,464,712

應收貸款 11 80,056,539 78,639,077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2,583,101 1,640,533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33,465,360 29,129,947

持有至到期投資 10,000,000 22,000,000

可退回稅項 — 71,005

已抵押銀行存款 12 10,000,000 10,000,000

銀行結餘及現金 — 信託賬戶 12 24,506,866 21,567,948

銀行結餘及現金 — 一般賬戶 12 3,687,152 11,918,299  

256,481,792 267,43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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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元 港元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3 25,964,428 22,765,57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405,020 1,854,494

銀行借款 14 6,000,000 12,200,000

應付所得稅 3,056,105 2,265,893  

37,425,553 39,085,961  

流動資產淨值 219,056,239 228,345,56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43,750,393 253,941,786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849,395 1,667,577  

資產淨值 241,900,998 252,274,20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 22,000,000 22,000,000

儲備 219,900,998 230,274,20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41,900,998 252,274,209  

權益總額 241,900,998 252,274,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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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購股權儲備 資本儲備 保留溢利

本公司

持有人

應佔 非控股權益 總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 22,000,000 130,931,993 32,500,000 8,275,000 (112,519) 58,679,735 252,274,209 — 252,274,209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 — — — — 11,626,789 11,626,789 — 11,626,789

股息 — — — — — (22,000,000) (22,000,000) — (22,000,000)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22,000,000 130,931,993 32,500,000 8,275,000 (112,519) 48,306,524 241,900,998 — 241,900,998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 11,000,000 141,963,232 32,500,000 8,275,000 — 37,941,192 231,679,424 (116,602) 231,562,822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 — — — — 20,973,619 20,973,619 9,662 20,983,281

根據紅股發行而發行之

新股份 11,000,000 (11,000,000) — — — — — — —

股息 — — — — — (22,000,000) (22,000,000) — (22,000,000)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22,000,000 130,963,232 32,500,000 8,275,000 — 36,914,811 230,653,043 (106,940) 230,546,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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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經營活動產生之現金淨額 1,138,971 12,183,158

投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淨額 18,829,882 14,425,684

融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28,200,000) (30,700,0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8,231,147) (4,091,158)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918,299 498,864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687,152 (3,592,29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分析

銀行結餘及現金 — 一般賬戶 3,687,152 545,944

銀行透支 — (4,138,238)  

3,687,152 (3,592,294)  



昌利（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中期報告 8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份已於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上市。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港元（「港元」）列值，港元亦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從事提供證券、期貨及期權經

紀及買賣、貸款融資服務、配售及包銷服務、證券顧問服務以及投資控股。

2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乃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

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創業

板上市規則之披露規定而編製。該業績乃按照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按公平值計

量之若干金融工具除外。已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日獲授權發行。

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一七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惟有關就本期間之財務報表

首次採納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

訂及詮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除外。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對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

期業績並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閱，惟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集團尚未提早採納任何已頒佈惟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中期財務報告包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選定之解釋附註。附註包括對瞭解本集

團財務狀況及表現自二零一七年之年度財務報表當日起之變動而言屬重要之事

項及交易之解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其中所載附註並不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編製整份財務報表所需之一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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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期財務報告乃未經審核。本中期財務報告所載關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財務資料（作為過往已申報之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於

該財政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惟乃摘錄自該等財務報表。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於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可供取閱。核數師於其二零

一七年六月二十七日發出之報告中已對該等財務報表發表無保留意見。

3 營業額

本集團於期內來自持續經營收入的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於聯交所進行證券買賣之

佣金及經紀費 2,438,657 2,142,050 4,202,520 3,761,707

配售及包銷佣金 210,000 10,514,544 280,000 10,514,544

期貨合約買賣之佣金及經紀費 66,769 90,000 69,819 163,140

證券顧問服務佣金 1,000,000 1,400,000 1,000,000 1,400,000

其他業務之收入 19,838 247,325 20,575 248,022

結算及交收費 714,179 700,810 998,771 1,277,243

手續費及代領股息費 55,879 149,347 114,106 284,620

來自下列各項之利息收入

 — 客戶（包括保證金客戶） 6,164,937 8,857,521 13,118,620 17,062,820

 — 認可財務機構 54,636 27,140 94,279 60,521

 — 其他 1,036,068 500,014 2,398,362 909,882

收益權所產生之收入 587,042 577,820 1,154,241 1,165,326

市場數據訂閱收入 91,670 — 284,862 —    

12,439,675 25,206,571 23,736,155 36,847,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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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淨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外滙收益（虧損）淨值 12,822 (6,122) 13,081 (6,640)

其他應收款項之收回 320,642 — 634,956 —

雜項收入 31,862 120,265 66,122 122,935    

365,326 114,143 714,159 116,295    

5 業務及地區分部

就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表現而向董事會（即主要營運決策人（「主要營運決策人」））

呈報之資料主要為按類別劃分之所提供之服務。此外，就「證券、期貨與期權經

紀及買賣」、「配售及包銷」、「貸款融資」、「證券顧問服務」及「投資控股」而言，

向董事會呈報之資料根據客戶的不同類別作進一步分析。

具體而言，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之可報告分部如下：

證券、期貨與

期權經紀及買賣

提供證券及期貨經紀服務及保證金融資

配售及包銷 提供配售及包銷服務

貸款融資 提供放貸服務

證券顧問服務 提供證券顧問服務

投資控股 投資收入及資本增值

可報告分部已根據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相符之會計政策編製內部管理報告之基

準予以識別，有關會計政策會由主要營運決策人定期檢討。

分部溢利指由各分部所賺取之溢利，不包括未分配其他收入、中央行政費用及融

資成本。此為向主要營運決策人呈報以作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表現之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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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分部

分部收入及業績

以下為本集團按可報告分部劃分之收入及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證券、期貨
及期權、

經紀及貿易
配售及
包銷

貸款
融資

證券顧問
服務 投資控股 綜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分部收入 11,317,207 280,000 7,352,698 1,000,000 3,786,250 23,736,155      

分部業績 4,949,915 36,120 6,088,195 908,251 3,643,918 15,626,399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淨額 714,159
其他未分配經營開支 (2,171,397)
融資成本 (124,638) 

除稅前溢利 14,044,523
所得稅開支 (2,417,734) 

期內溢利 11,626,789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證券、期貨
及期權、

經紀及貿易
配售及
包銷

貸款
融資

證券顧問
服務 投資控股 綜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分部收入 12,602,788 10,514,544 10,005,350 1,400,000 2,325,143 36,847,825      

分部業績 6,614,566 6,289,483 8,610,335 1,282,940 4,700,978 27,498,302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淨額 116,295
其他未分配經營開支 (2,518,853)
融資成本 (207,340) 

除稅前溢利 24,888,404
所得稅開支 (3,905,123) 

期內溢利 20,983,281 

上述報告收入指來自外界客戶之收入。期內並無分部間銷售（二零一六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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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產及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證券、期貨

及期權、

經紀及貿易

配售及

包銷

貸款

融資

證券

顧問服務 投資控股 綜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資產

分部資產 121,136,255 — 80,194,416 — 66,440,326 267,770,997
未分配資產 13,404,949 

資產總值 281,175,946 

負債

分部負債 33,643,235 — 2,342,438 — 2,966,173 38,951,846
未分配負債 323,102 

負債總額 39,274,948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證券、期貨

及期權、

經紀及貿易

配售及

包銷

貸款

融資

證券

顧問服務 投資控股 綜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資產

分部資產 118,440,913 — 78,726,303 — 77,557,529 274,724,745
未分配資產 18,303,002 

資產總值 293,027,747 

負債

分部負債 24,296,361 — 1,288,670 — 6,694,667 32,279,698
未分配負債 8,473,840 

負債總額 40,753,538 



昌利（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中期報告13

就監察分部表現及在分部間分配資源而言：

‧ 所有資產均分配至可報告分部（部分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已

抵押銀行存款及銀行結餘及現金—一般賬戶除外）。各分部共同使用之資

產乃根據各分部所賺取之收入予以分配；及

‧ 所有負債均分配至可報告分部（惟部份其他應付款項、應計費用、銀行借

款、應付所得稅及遞延稅項負債除外）。各分部共同承擔之負債則根據分

部資產之比例予以分配。

其他資料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證券、期貨

及期權、

經紀及

貿易

配售及

包銷

貸款及

融資

證券顧問

服務

投資

控股 綜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添置廠房及設備 119,991 — — — — 119,991
廠房及設備折舊 413,564 — 4,641 — — 418,205
無形資產攤銷 — — — — 598,286 598,286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證券、期貨

及期權、

經紀及

貿易

配售及

包銷

貸款及

融資

證券顧問

服務

投資

控股 綜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添置廠房及設備 1,869,082 — — — — 1,869,082
廠房及設備折舊 357,853 — 3,868 — 4,608 366,329
無形資產攤銷 — — — — 644,886 644,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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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資料

本集團於兩個主要地理區域 — 香港及中國經營。

本集團按經營位置收取外部客戶的營業額及按資產位置劃分的非流動資產資料

詳列如下：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非流動資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香港 22,581,914 35,682,499 3,514,443 3,814,047
中國 1,154,241 1,165,326 20,441,447 21,039,733    

23,736,155 36,847,825 23,955,890 24,853,780    

* 非流動資產不包括財務工具及遞延稅項資產（租金及水電按金及應收貸款）。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本集團之主要客戶佔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總收入約9%（二零
一六年：22%）。

6 所得稅開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香港利得稅

 — 即期 1,028,325 3,126,433 2,235,917 3,928,365
遞延稅項

 — 即期 351,830 (16,247) 181,817 (23,242)    

1,380,155 3,110,186 2,417,734 3,905,123    

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香港利得稅均按

香港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6.5%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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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二零一五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及本公司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

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6,770,715 15,965,423 11,626,789 20,973,619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a) 2,200,000,000 2,200,000,000 2,200,000,000 2,200,000,000    

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及攤薄潛在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a) 2,200,000,000 2,200,000,000 2,200,000,000 2,200,000,000    

附註：

(a) 由於轉換於期內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因每份購股權之行使價較本公司於期內之平均股

價為高而對每股基本盈利具有反攤薄影響，故概無對所呈列之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

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作出調整。

(b)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及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已作出追溯調整以反映發

行紅股如附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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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廠房及設備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以成本119,991港元（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869,082港元）購入廠房及設備項目。於截至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出售或撇銷廠房及設備之項目（二零一六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10 貿易應收款項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 港元

證券交易業務之貿易應收款項：

— 現金客戶 232,374 2,168,651
— 保證金客戶 88,407,091 89,863,095
— 結算所及 經紀 2,534,396 17,867

期貨合約交易業務之

貿易應收款項：

— 結算所 812,743 227,884
收益權之收益應收款項 196,170 187,215  

92,182,774 92,464,712  

證券交易業務產生之貿易應收款項之結付期限為交易日期後兩日，而期貨合約交

易業務產生之貿易應收款項之結付期限為交易日期後一日。

客戶之上市證券乃持作有抵押保證金貸款及定期貸款之抵押品。持作為抵押品之

上市證券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之公平值為161,954,855港元（二零一七年三月

三十一日：258,752,7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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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 港元

保證金客戶結餘：

 無到期日 88,407,091 89,863,095
 已逾期 — —     

88,407,091 89,863,095     

現金客戶結餘：

 無到期日 232,374 2,168,651
 逾期 — —     

232,374 2,168,651     

其他結餘：

 未到期（30日內） 3,543,309 432,966
 逾期 — —     

3,543,309 432,966     

92,182,774 92,464,712     

貿易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期╱年初結餘 2,886,251 2,799,690
期╱年內減值虧損 — 86,561  

期╱年末結餘 2,886,251 2,886,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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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逾期但未減值之應收款項賬齡：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 港元

保證金客戶結餘：

 已逾期 — —  

11 應收貸款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應收貸款及應收貸款利息 80,085,908 78,672,628  

按以下類別分析：

 即期 80,056,539 78,639,077
 非即期 29,369 33,551  

80,085,908 78,672,628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應收貸款之公平值乃基於估計日後現金流量按各報告期末之

現行市場利率貼現之現值釐定。本集團應收貸款之公平值與應收貸款之相關賬面

值相若。

董事已審閱應收貸款，根據賬目之可收回程度、賬齡分析以及對其之判斷（包括

現時信譽及過往收回賬目統計情況）之評估進行減值評估。董事認為，本期╱年

度毋須作出減值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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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銀行結餘及現金╱已抵押銀行存款

本集團於持牌銀行開設獨立信託賬戶，以持有客戶於正常業務過程中產生之款項。

本集團將此等客戶款項分類為綜合財務狀況表之流動資產項下之代客戶持有之

現金，並根據其須就客戶款項之任何損失或挪用負上責任之基礎上而確認為應付

予相關客戶之相關賬款。本集團不可動用客戶之款項以償還自身債務。

一般賬戶及現金包括本集團持有之現金及按商業利率計息且原到期日為三個月

或以下之銀行存款。於報告期末，該等資產之公平值與其賬面值相若。

已抵押銀行存款指抵押予銀行之存款以擔保授予本集團之銀行信貸。已抵押

10,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為10,000,000港元）之存款以擔保銀

行透支及銀行借款，因而歸類為流動資產。

13 貿易應付款項

證券交易業務產生之貿易應付款項之結付期限為交易日期後兩日，而期貨合約交

易業務所產生之貿易應付款項之結付期限為交易日期後一日。由於董事認為，考

慮到此業務性質，賬齡分析並無其他額外價值，故概無披露任何賬齡分析。

中期財務報表附註12所述之因證券交易及期貨交易而應付現金客戶之貿易應付

款項指該等客戶存放於本公司之未提取款項╱剩餘存款。該等結餘須按要求償還。

董事認為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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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銀行借款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 港元

銀行貸款

 — 有抵押 5,000,000 7,000,000

 — 無抵押 1,000,000 5,200,000  

6,000,000 12,200,000  

本公司向其附屬公司提供企業擔保以支持該等銀行融資。

銀行融資須待契諾達成後方可作出。倘本集團違反契諾，已提取的融資將會按要

求即時償還。

銀行貸款的實際年利率亦與已定約利率相等。

15 股本

本公司

股份數目 港元

法定：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及

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5,000,000,000 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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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數目 港元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1,100,000,000 11,000,000

根據紅股發行而發行的新股（附註） 1,100,000,000 11,000,000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七年

四月一日及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每股面值0.01元之普通股 2,200,000,000 22,000,000  

附註：

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根據股東所持之每股現有股份發行每股紅股。紅股一經

配發及發行後，將通過資本化的方式，按本集團股份溢價賬進賬之紅股總面值相等之金額悉

數列賬。

16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或本公司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無）。

17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任何重大承擔（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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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關連人士交易

本公司與其附屬公司（本公司之關連人士）之結餘及交易已於綜合時對銷及不會

於本附註披露。本集團與其他關連人士之交易詳情披露如下。

(a) 本集團於本期間內與關連人士訂立下列交易。該等交易乃按本公司董事

釐定之估計市價進行。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來自證券交易的佣金及經紀收入：

— 歐雪明（「歐女士」）及其聯繫人士 主要股東 100 3,441 3,216 6,442

— CAAL Capital Limited 由歐女士擁有 234,787 190,833 467,768 375,058

— 歐易飛 歐女士之聯繫人士 100 — 100 100

— 歐玉潔 歐女士之聯繫人士 1,150 — 1,255 —

— 余蓮達 董事 144 — 394 —
    

來自股東貸款之利息支出：

— Zillion Profit Limited 最終控股公司 — (37,672) — (37,672)    

(b) 證券及期貨合約交易業務產生之貿易應收款項及應付款項包括應收╱（應

付）若干關連人士之款項，其結餘淨額如下：

於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應收╱（應付）關連人士之款項

 — 歐女士 主要股東 (227,787) (548,022)
 — CAAL Capital Company Limited 由歐女士擁有 (692,924) (1,529,566)
 — 中德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由歐女士擁有 (22,967) (15,572)
 — 歐易飛 歐女士之聯繫人士 (60,805) 65,650
 — 歐玉潔 歐女士之聯繫人士 (141,907) (963)
 — 歐念冰 歐女士之聯繫人士 — (64,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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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末，計入賬目之結餘之公平值與其相關賬面值相若。

證券交易業務中產生之貿易應收款項╱應付款項（包括與關連人士交易）

乃按T+2交收期限結付；而期貨交易業務產生之貿易應收款項╱應付款項

則按T+1交收期限結付。該等交收期限與跟第三方交易之交收期限相同。

關連人士託管人存放於本集團信託賬戶之現金乃計入貿易應付款項，並

於關連人士要求償還或終止與本集團交易時清償。

(c) 本公司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層成員於本期間之薪酬如下：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短期福利 1,240,635 1,093,620
離職後福利 — —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 —  

1,240,635 1,093,620  

19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與本集團之財務報表呈列方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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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市場回顧

於本報告六個月期間，全球經濟呈現復甦。在香港股市方面，受惠於環球經濟前景的改

善，投資者的信心進一步提升。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恒生指數報收27,554點，較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之

24,112點上升約14.2%。

業務回顧

營業額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總營業額及投資收入約24,500,000港元，

而二零一六年同期則約40,100,000港元，減少約38.9%或約15,600,000港元。

證券及期貨經紀

證券及期貨經紀收入代表佣金和經紀費及其他費用，包括從客戶證券及保證金賬戶或期

貨賬戶、首次公開發售融資產生的利息。

證券交易之佣金及經紀費由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3,800,000港元增加約

11.7%至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4,200,000港元。證券交易之總交易額

由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558.726億港元減少約25.7%至截至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414.892億港元。因此，有關結算及交收費以及手續費之收入亦由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1,561,863港元減少約28.7%至截至二零一七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1,112,877港元。

期貨合約交易之佣金及經紀費由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163,140港元減

少約57.2%至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69,819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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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客戶證券及保證金賬戶或期貨賬戶之利息收入

約5,800,000港元，而二零一六年同期則約為7,100,000港元，減少約18.4%。

其他服務之收入由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248,022港元減少約91.7%至截

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20,575港元。

貸款融資

本集團持有放債人牌照從事貸款融資業務予客戶提供貸款融資。於報告期內，本公司之

全資附屬公司昌利財務有限公司向客戶提供貸款融資服務。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從向客戶提供貸款和融資業務獲得的利息收入約7,300,000港元（截至二零

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0,000,000港元）。

證券顧問服務

本集團持有證券及期貨條例項下牌照，可從事第4類受規管活動—就證券提供意見。本

分部產生之收益源自本受規管活動項下所提供之服務。

證券顧問服務之佣金收入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為1,000,000港元（截

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400,000港元）。

配售及包銷業務

在正常情況下，本集團擔任按竭盡全力基準擔任集資活動中的包銷商或分包銷商或配售

代理或配售分代理。本集團僅會於接獲發行人及╱或彼等各自之配售及包銷代理之特別

要求後，方會按包銷基準擔任上述角色。

配售及包銷佣金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0,500,000港元減少約97.3%至截

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3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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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控股

本集團持有之投資組合包括持有上市證券、債券、收益權和電影發行權。本集團進行香

港及加拿大上市股本證券之交易。本集團持有一個位於中國湖南省的工廠屋頂光伏電站

的收益權產生收益。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投資組合的總價值約

66,4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約77,600,000港元），包括上市證券組合的價

值為約33,4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約29,100,000港元）。

於期內，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交易收益約1,400,000港元及按公平值計入損

益之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虧損淨額約6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分別為約1,300,000港元

及公平值變動收益約1,9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在二零一七年九月

三十日持有之上市證券其市值達約36,900,000港元，其收益淨額約2,800,000港元。

財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入約為23,700,000港元，較二零一六

年同期之約36,800,000港元減少約35.6%。收入減少主要是源於配售及包銷佣金減少

10,200,000港元及來自各戶之利息收入減少3,900,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行政開支約為11,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為15,100,000港元），減少約27.0%，此乃由於佣金支出及中央結算

系統收費共減少約4,300,000港元。員工成本由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約

2,900,000港元增加約9.4%至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約3,200,000港元。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未經審核溢利為

11,6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21,000,000港元）。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溢利減少，主要源於配售及包銷佣金及來自客戶之利息收入下調。截至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約為0.53港仙（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約為0.95港仙），每股攤薄盈利約為0.53港仙（二零一六年：每股攤薄盈

利約為0.95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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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以及資本架構

本集團透過股東之權益及經營業務所產生之現金撥付其業務運作。

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於一般賬目中的銀行結餘及現金約為

13,7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約為21,900,000港元）。本集團於一般賬目中

之大部分現金及銀行結餘以港元計值。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之流動資產淨值

約為219,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約為228,300,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

一七年九月三十日的流動比率約為6.9倍（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約為6.8倍）。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動用已抵押貸款5,0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三月

三十一日：7,000,000港元）。

資產負債比率以總債務除以總資本計算。總債務為銀行借款總額（包括流動及非流動銀

行借款）。總資本以財務狀況表所示之「權益」計算。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

銀行借款總額約為6,0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12,200,000港元），因此，

資產負債比率約2.5%（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約4.8%）。

經考慮本集團可供動用的現有財務資源，預期本集團具備足夠的財務資源以應付其持續

營運及發展所需。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六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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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本集團認為，員工是我們最寶貴的資產，並鼓勵他們在工作和職業發展中追求卓越。我

們鼓勵員工保持工作和生活之間的平衡，並積極與員工溝通以提高員工的士氣和歸屬感。

酬金乃根據個人之資歷、經驗、職位、工作責任及市況而釐定。薪金調整及僱員晉升乃

以通過年度審核對僱員表現之評估為基礎，而酌情花紅會參考本集團上一個財政年度之

財務表現向僱員支付。其他福利包括為其香港僱員而設的強積金計劃供款、首次公開招

股前購股權及根據購股權計劃可能授出的購股權。

集團資產抵押及擔保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附屬公司總額10,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七年三月

三十一日：10,000,000港元）的若干銀行存款已被抵押，並獲得本公司作出的企業擔保，

以取得銀行授予本集團的透支及循環貸款44,5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34,5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已使用透支及循環貸款約6,000,000港元（於

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已使用約12,200,000港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為零港元）。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業務主要以港元進行，故董事認為本集團的潛在外匯風險有限。

有關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有關重大投資或收購資本資產的計劃，惟將於其

日常業務過程中積極物色投資機會以增強本集團的盈利能力。

展望

展望未來，預計金融市場短期內仍受惠於全球經濟前景改善，香港投資者的信心將進一

步提升。本集團將利用我們管理層團隊的知識及經驗，於機會出現時抓住有關機會。本

集團將繼續透過擴闊客戶基礎及加強其交易平台，以發展其經紀業務以及配售及包銷業

務。本集團將繼續致力擴展保證金及貸款融資業務以及證券顧問服務以及滿足客戶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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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矢志成為香港首屈一指的金融服務集團。本集團將繼續探索任何潛在商機，以期

獲得新的收入來源並進一步提升本集團的盈利能力。

風險管理及信貸風險

信貸風險

信貸風險指主要源自本集團業務活動之給予客戶之貸款、應收經紀、客戶及結算所之賬

款。本集團設有既定信貸政策並持續監控信貸風險。

就應收客戶賬款而言，一般客戶須於2日內(T+2)結算款項。負責的主管人員將定期檢討

過期結餘。源自應收客戶賬款之信貸風險被視為較小。

就應收保證金客戶賬款而言，一般本集團獲得證券及╱或現金存款作為向客戶提供保證

金融資之抵押品。應收保證金客戶款項須於要求時償還。市況及各保證金客戶之抵押品

之充足性乃由負責的主管人員每日監察。如有需要，本集團會追繳保證金及強行斬倉。

就應收經紀及結算所之賬款而言，本集團認為信貸風險較低，原因為該等經紀及結算所

均在監管機構註冊。

為盡量降低應收貸款之信貸風險，本集團管理層已委派團隊負責釐定信貸限額、信用審

批及其他監控程序，以確保採取跟進行動收回逾期應收貸款（如有）。此外，本集團於報

告期末檢討每項個別應收貸款之可收回數額，以確保為不可收回數額作出足夠之減值虧

損。就此而言，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之應收貸款信貸風險已大幅降低。

本集團並無提供將令本集團承受信貸風險之任何擔保。

流動資金風險

本集團須遵守監管者所規定之法定流動資金規定。本集團設有監控系統，以確保其維持

足夠流動資金以為其業務承擔提供資金並遵守證券及期貨（財政資源）規則（香港法例第

571N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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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一直維持備用銀行信貸融資，以應付其業務中之任何或然事件。董事會相信，本

集團之營運資金足以應付其長期及短期財務承擔。

外匯風險

本集團業務之若干資產以外幣計值，令本集團面臨外幣風險。本集團目前並無外幣對沖

政策。然而。管理層監督外匯風險，並於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外幣風險。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有兩個購股權計劃，即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採納之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

計劃（「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及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

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採納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據此，本公司已有

條件向本集團之若干董事、高級管理層及僱員授出購股權以按相當於發售價（定義見本

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之招股章程）之行使價購買本公司股份。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概無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授出及未行使之購股權。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採納經股東書面決議案批准而有效期為十年之購股權

計劃，購股權計劃的倘有年期期限為4年。其為一項股份獎勵計劃，乃設立以嘉許合資

格參與者已經或可能已經對本集團所作出之貢獻。根據購股權計劃，董事會可酌情向本

集團的任何成員公司之任何董事、僱員、諮詢人、顧問、分銷商、承包商、供應商、客

戶、代理、商業夥伴及服務供應商授出購股權。授出購股權的要約限於發出有關要約日

期（包括當日）起七日內接納。購股權的承授人須於接納要約時就獲授的購股權向本公司

支付1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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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根據購股權計劃可授出之有關購股權之股份總數不可超過

110,000,000股股份，相當於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之股份總數之5%。

根據購股權計劃，本公司可授予董事（「董事」）、本集團僱員及董事會全權酌情認為曾經

或將會對本集團作出貢獻之任何其他人士即時歸屬之購股權。因行使根據購股權計劃及

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授出但未行使之全部發行在外購股權而發行之股份上限，合

共不得超過不時已發行股份總數之30%。

因行使根據購股權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授出之全部購股權而可發行之股份

總數，合共不得超過於通過相關普通決議案當日已發行股份之10%。授予關連人士任何

購股權須先經獨立非執行董事或獨立股東（視情況而定）批准。

於截至根據購股權計劃向合資格參與者授出購股權日期止任何12個月期間，因行使該等

購股權而發行或可能將予發行之股份總數不得超過授出日期之已發行股份之1%。任何

進一步授出超過該1%限額之購股權須經股東於股東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

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之任何指定購股權所涉及之股份之認購價不可低於以下最高者：(i)

股份於授出日期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之收市價；(ii)股份於緊接授出日期前五個交易

日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之平均收市價；或(iii)股份面值。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購股權計劃項下就授出及尚未行使之股權的股份數目為

100,000,000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之4.55%。每股股份行使價為0.2275港元。於本季

度報告日期，購股權計劃項下之可供發行股份數目為110,000,000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

份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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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根據購股權計劃已授出之購股權詳情如下：

期內變動

承授人 授出日期

每股

行使價# 行使期

於

二零一七年

四月一日

結餘 授出 行使

註銷╱

失效

於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結餘

（日╱月╱年） 港元 （日╱月╱年）

郭建聰，執行董事 09/04/2014 0.2275 09/04/2014–08/04/2023 20,000,000 — — — 20,000,000
余蓮達，執行董事 09/04/2014 0.2275 09/04/2014–08/04/2023 20,000,000 — — — 20,000,000
劉建漢，執行董事 09/04/2014 0.2275 09/04/2014–08/04/2023 20,000,000 — — — 20,000,000     

小計 60,000,000 — — — 60,000,000     

僱員及其他參與者 09/04/2014 0.2275 09/04/2014–08/04/2023 40,000,000 — — — 40,000,000     

總計 100,000,000 — — — 100,000,000     

加權平均行使價 0.2275 — — — 0.2275     

購股權公平值及假設

已授出購股權於授出日期之公平值為8,275,000港元，乃根據下列數據以柏力克—舒爾斯

模型計算：

授出日期 ： 二零一四年四月九日

於授出日期之股價 ： 0.410港元

行使價# ： 0.2275港元

預期波幅 ： 55.019%

預期有效期 ： 9年

股息收益率 ： 5.860%

無風險利率 ： 2.106%

本公司已採用柏力克—舒爾斯期權定價模式（「該模式」）計算所授出購股權公平值。該模

式是評估購股權的公平值較為普遍使用的一種模式。計算購股權公平值時使用之變數及

假設乃按管理層最佳之評估。購股權的價值會視乎多個主觀假設之變數而計算出不同的

估值。任何已採用之變數倘出現變動，可能會對購股權公平值之估計產生重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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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除董事於下文之購股權權益外，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

概無於本公司之股份、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

第8分部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

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i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存置於該條例

規定之登記冊之權益及淡倉；或(iii)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所載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時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購股權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向董事授出本公司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合共為60,000,000份，

詳情於下表概述：

可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

董事 授出日期

於

二零一七年

四月一日

尚未行使

於期內

授出

於期內

行使

於期內

失效

於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 購股權行使期

每股

行使價#

股權之

概約百分比

（日╱月╱年） （日╱月╱年）

郭建聰 09/04/2014 20,000,000 — — — 20,000,000 09/04/2014 至 08/04/2023 HK$0.2275 0.91%

余蓮達 09/04/2014 20,000,000 — — — 20,000,000 09/04/2014 至 08/04/2023 HK$0.2275 0.91%

劉建漢 09/04/2014 20,000,000 — — — 20,000,000 09/04/2014 至 08/04/2023 HK$0.2275 0.91%      

總計 60,000,000 — — — 60,000,000 2.73%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概無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

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之任何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

# 購股權的行使價可在發行紅股或本公司股本資本重組出現時作出調整。



昌利（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中期報告 34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而存置之權益登記冊顯示，

下列人士（上文就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所披露者除外）於本公司的股份或相關股份

中擁有須記入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及╱或直接或間接於附有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集

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的股東大會上投票的5%或以上已發行股本中擁有權益的權益或淡

倉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的好倉

股東名稱 股份數目

持股概約

百分比

Zillion Profit Limited 1,500,000,000 68.18%

歐雪明女士（附註i） 1,500,000,000 68.18%

附註：

(i) 歐雪明女士被視為透過其於Zillion Profit Limited的100%控股權益而於1,500,000,000股股份中擁有
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董事概無知悉任何其他人士於附有權利

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的股東大會上投票的5%或以上已發行股本

中擁有權益的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淡倉。

購買、銷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購買、銷售或贖

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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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競爭性業務之權益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董事並不知悉董事、本公司控股股東及彼等各自

的緊密聯繫人士（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的任何業務或權益與本集團的業務競爭或可能

構成競爭，亦不知悉任何該等人士與本集團具有或可能具有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該等守則條款之嚴格程度不遜於創業

板上市規則第5.48條至第5.67條所載之規定交易準則。本公司已對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

詢而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遵守規定交易準則及

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

企業管治常規

本集團致力推行高水準之企業管治。董事相信，健全及合理之企業管治常規對本集團之

發展，以及保障股東之利益及本集團之資產至為重要。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整個期間，本公司已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15

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載列之所有守則條文。

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

董事會審閱本公司的內部財務監控、營運及合規監控，以及本公司管理層設立之風險管

理政策及系統（統稱「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之充分性及有效性。

董事會負責整體內部監控架構，並完全知悉於本集團內推行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之

需要性，以保障本公司股東及本集團資產之權益以及管理風險。董事會亦確認，並無具

成本效益又可排除所有錯誤及違規情況之內部監控系統。系統設定為管理不能達到業務

目標之風險而非排除該等風險，且僅能為防止重大失實陳述或損失提供合理而非絕對之

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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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成立審核委員會（「委員會」），其書面職權範圍符合創業板上市規則，以檢討及監

督本集團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委員會包括三名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歐陽泰

康先生、潘永存先生及趙煒強先生。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

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已由委員會審閱，委員會認為該等業績之編製符合適用會計準則、

聯交所及法例規定，並已作出充分披露。

承董事會命

昌利（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郭建聰

香港，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日

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為Alexis Ventouras先生（主席），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郭建聰先生
（行政總裁）、劉建漢先生及余蓮達女士，而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歐陽泰康先生、趙煒強先生及

潘永存先生。


